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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65号

当事人：马玲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010219731219182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马玲娟 电话：13901228999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9-2-501
本局于2023年10月19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5号），责令你（单位）于2023年10月29
日18时前将位于恒大御景半岛39-2-501改、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
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
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
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2月6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67号

当事人：吴宇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020219970723051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吴宇翔 电话：18995213790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7-1-502
本局于2023年10月19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7号），责令你（单位）于2023年10月29
日18时前将位于恒大御景半岛37-1-502改、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
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
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
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2月6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63号

当事人：毕红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13050319821126040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毕红娟 电话：15101580806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3-1-301
本局于2023年10月19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3号），责令你（单位）于2023年10月29
日18时前将位于恒大御景半岛33-1-301改、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
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
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
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2月6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62号

当事人：何菲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222219831112222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何菲儿 电话：13007958877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3-1-302
本局于2023年10月19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2号），责令你（单位）于2023年10月29
日18时前将位于恒大御景半岛33-1-302改、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
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
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
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2月6日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将于2023年12月15日15时在中

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银川市兴庆区新
华西街328号富华大厦五年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建筑
面积4385平方米，参考价460.425万元，保证金20万元。

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勘查标的，我
行自即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拍者请于2023
年12月14日17时前交纳竞拍保证金至我行账户后持有效
身份证件和保证金交纳凭证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
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户名：
宁夏中鹿拍卖行（有限公司），账号：50085348004000001，
开户行：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公司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通达北街45号院内（原老
干部楼）

联系方式：0951-5986008 15349690707 刘女士

遗 失 声 明

义务人
袁丽丽

合同编号
RL20220805000355

合同名称
个人循环授信额度合同

贷款本金余额（截止11月30日）
1578882.19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截止11月30日）
53181.77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编号：YC-ZZ-2023003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高彤彤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法律文本（如有），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合法拥有的本
公告项下债权（包括主债权及从债权），已于2023年11月28日依法转让给高彤彤。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特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
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和/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转让人，高彤彤作为该笔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自公
告之日起向高彤彤（受让人）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义务人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因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
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或担保人应支付给高彤彤（受让人）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项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如有）及/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
律文件约定为准。

转让债权清单见附表。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2023年12月6日

转让人联系人：薛经理 电话：0951-8674094；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619号中环大厦21层。
受让人：高彤彤 电话：13011094143；受让人联系人：郭律师 电话：13699269304；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街道慈云寺50号楼403。
附表：转让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59号

当事人：张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212419720224001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肱 电话：13739534567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28-2-104
本局于2023年10月12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59号），责令你（单位）于2023年10月23
日18时前将位于恒大御景半岛28-2-104改、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
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
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
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2月6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45号

当事人：陆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022119850223002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陆尧 电话：13895001980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8-2-101
本局于2023年10月11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45号），责令你（单位）于2023年10月20
日18时前将位于恒大御景半岛38-2-101改、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
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
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
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2月6日

宁夏金槌拍卖行拍卖公告（23-121）

受委托，本行将于2023年12月21日10时起至2023年12月21日11
时止（延时除外）在“公拍网”（zc.gpai.net）对银川市兴庆区碱富桥塞上农
民新居金岸庄园10套地上建筑物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建筑物编号

C27
C28
F39
H30
K04
K05
K06
K07
K08
K17

建筑面积（㎡）

268.15
268.15
346.34
185.78
391.84
321.49
321.49
321.49
321.49
268.15

层数/总层数

1-2/2
1-2/2
1-2/2
1-2/2
1-3/3
1-3/3
1-3/3
1-3/3
1-3/3
1-2/2

建筑年代

2012
2012
2012
2012
2012
2012
2012
2012
2012
2012

参考价（万元）

80
73
84.5
49
101
82
82
82
82
71.3

二、其他公告事宜：
1、拍卖标的土地使用权为集体建设用地。
2、拍卖标的均依据现状进行拍卖，建筑物面积以宁夏禾宇空间测绘

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为准。
3、标的展示时间为：2023年12月16日-12月17日 9：00-17：00。
4、拍卖成交后建筑物自2020年1月1日起拖欠的费用全部由买受人

承担。拍卖成交后买受人3日内交清全部成交价款及拍卖佣金。
5、意向竞买人须在拍卖会前交纳相应的竞拍保证金20万元/套至我

行指定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件和交款凭证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未成交
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7日内无息全额退还。

户名：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 账号：1200001185420
开户行：宁夏银行石嘴山分行营业部
展示时间：2023年11月25日-11月26日 9：00-17：00
公司地址：银川市亲水北街9号万达中心B座1801室
联系电话：18509525566寇先生
0951-4013553 18295576426马女士

补正公告
陈占军：

原告宁夏生瑞米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石
嘴山市荣城吉昕商贸有限公司、陈占军、马
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
出的（2022）宁 0122民初 4619号民事判决
书中你的身份信息有误，因你住址不详，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2民初 4619号民
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岗法庭领取本院
（2022）宁 0122民初 4619号民事裁定书（补
正裁定），逾期即视为送达。本裁定书与被
补正的民事判决书同时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通知
马睿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现决定于2023年12月21日上午9时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关于注销公司及成立清算组的股东会议。请你接到通知后，准时出席股东会议。特此通知。

宁夏磊源圣腾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6日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公告
当事人：刘永钊、刘永刚
地址：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东园村2队016号。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政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的规定，于2020年7月6日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卫沙政
房征〔2020〕6号）,2020年7月14日向被征收人刘永钊、刘永刚送达。期限届满，被征收人刘永钊、刘永
刚未到房屋征收部门办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和移交手续，也未将征收房屋腾空交付，在法定期限内也
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2021年1月26日房屋征收部门依法向被拆迁人刘永钊、刘永刚送达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催告当事人自收到《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搬迁义务；但经
催告后被拆迁人刘永钊、刘永刚仍未在限定的期限内履行搬迁义务。之后文昌镇人民政府多次与刘永
钊、刘永刚协商，未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
政府向沙坡头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沙坡头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9日作出（2021）宁0502行
审4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由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限你在公告发布之日
起的15日内自行拆除，逾期后不自行拆除的，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政府将组织强制拆除，对于强制拆除
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干涉，否则将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政府

2023年12月6日

减资公告
宁夏大立教育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D5F5KAXA），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万元整减
少至人民币5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大立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6日

减资公告
宁夏宏建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41200MACAB9HM0N)，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0万
元整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整，请债权人
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宏建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2月6日

宁夏福通久物流有限公司车号：宁AD9215遗失营运证，证号：640104046526，特此声明。

宁夏新跃启航科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16533B）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宁夏诚信开拓集装箱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174X5X）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宁夏明通源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1100MA771ULL9B）遗失公章，声
明作废。
韩琳佩遗失不动产产权证，证号：宁（2018）兴庆区不动产权第0049124号，坐落地址：
兴庆区玺云台3号楼1单元702室，特此声明。
宁夏丰捷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宁AG5388道路运输证，运输证号：640104218402，特
此声明。
刘东辉遗失银川月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HEKA展位(CBD001)质保金收据，
收据号：0021559，特此声明。
李娜（工号：NIXQ0845）遗失太平洋寿险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同及保险销售从
业人员执业证
（02000264000080002017025018）声明作废。
王明勇（身份证号：642221196908101778）遗失宁E80186（黄色）营运证，道路运输证
号：640522033087，特此声明。
葛守红（身份证号码：642123196001241315）遗失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号：卫房
权证沙坡头区字第2013002723号，坐落：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西街自来水公司住宅楼
1-202，用途：住宅，特此声明。
宁夏静霆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车号宁AP7112道路运输证，特此声明。
于六治（身份证号642225197010312018）遗失中石油500万吨炼油厂扩建工程卫生和
大气防护带及“4580”项目安置分房凭证（凭据号956），楼号：FXY7-3-601,面积：88.59
平方米，特此声明。

宁夏正通宝装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5WXP75G）遗失公章、财
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夏优逸客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4FLW48）遗
失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声明作废。
宁夏曼山虹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原名称：宁夏欣业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100MA76DQNN18，原单位名称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姜惠杰、徐丽琴遗失银川博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7月8日开具的三沙源六区
3一1一1301购房首付款收据，金额20000元，特此声明。
马彦贵（642222195910303012）遗失坐落于宁夏海原具贾塘乡后塘村的房屋所有权证
（或不动产产权证书），证号：宁（2019）海原县不动产权第0136383号，特此声明。
杨志明（642222198209011015）遗失坐落于宁夏海原具树台乡红井村的房屋所有权证
（或不动产产权证书），证号：宁（2019）海原县不动产权第0108039号，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红羊乡安堡行政村下甘自然村号杨旭升名下的宁E31813，车辆已达到报
废标准，需注销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罗建成（642222197907243011)遗失坐落于宁夏海原县贾塘乡后塘村的房屋所有权证
（或不动产产权证书），证号：宁（2019）海原县不动产权第0136250号，特此声明。
宁夏益康明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1352674818H）遗失公
司财务章，声明作废。
宁夏盛世恒业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宁夏华尊立达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于2023年5
月 16日开具的立达博览城 66#40-1014租赁保证金收据，收据编号：8645256，收据金
额：5000元，特此声明。
张伯平遗失银川博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 6月 10日开具的三沙源六区
18-2-8-1购房首付款收据，金额177416元，特此声明。
宁夏众億传媒投资有限公司遗失银川尚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12月29日开
具的三沙源16区30-1-17-3购房款收据，收据号0038361，金额351568元，特此声明。

母 亲 ：顾 荣（身 份 证 号 640122198008131240）、父 亲 ：胡 志 国（身 份 证 号
640122197712161510）遗失孩子胡敏医学出生证明，出生日期2015年12月04日，出生
证编号P640027725，特此声明。
张廷才（64222119801217157X）遗失坐落于宁夏海原县三河镇团庄村的房屋所有权证
（或不动产产权证书），证号：宁（2019）海原县不动产权第0082587号，特此声明。
马小龙（642222198909273032）遗失坐落于宁夏海原县贾塘乡贾塘村的房屋所有权证
（或不动产产权证书），证号：宁（2019）海原县不动产权第0137813号，特此声明。 宁
夏荣辰东兴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李荣）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宁夏易通大件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牌号宁AD9623重型半挂牵引车营运证，道路运输
证号：640104208835，特此声明。
宁夏易通大件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牌号宁A93786重型半挂牵引车营运证，道路运输
证号：640104216480，特此声明。
中 宁 县 植 草 缘 植 物 养 发 馆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640521MA76KWXW3N，特此声明。
李学勇（身份证号：642124197202273111）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
640521102213000148J，特此声明。
刘兴华遗失宁B79375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640221067055，特此声明。
宁夏美欧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640200MA77HEDQ2Q，特此声明。
常占奎遗失宁B63058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640221069248，特此声明。
周建宁遗失吴忠市利通区振亚戒烟香店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6403013100996，特此声明。
宁夏新跃启航科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16533B）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37号

当事人：那禾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15292119901013044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那禾亚 电话：13948042287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9-2-301
本局于2023年10月9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37号）,责令你（单位）于2023年10月
18日18时前将位于恒大御景半岛39-2-301改、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
他设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
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
筑物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
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
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2月6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35号

当事人：赫瑞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010319810825181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赫瑞波 电话：17795192684
地址：公园华府E区22#-2-1001
本局于2023年10月8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35号）,责令你（单位）于2023年10月
17日 18时前将位于恒大公园华府E区 22#-2-1001擅自搭建的建筑物（构
筑物或其他设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
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
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
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
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2月6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69号

当事人：徐莘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1272620050626211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徐莘晰 电话：18100955913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8-1-401
本局于2023年10月20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9号），责令你（单位）于2023年10月30
日18时前将位于恒大御景半岛38-1-401改、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
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
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
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2月6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70号

当事人：荣晓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010219740106061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荣晓军 电话：13014298989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9-1-401
本局于2023年10月20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70号），责令你（单位）于2023年10月30
日18时前将位于恒大御景半岛39-1-401改、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
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
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
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2月6日

债务催收暨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
借款人姓名：路俊红
连带责任保证人姓名：王晓萍、路鹏程、路鹏

飞、王金龙
抵押人姓名：路俊红、王晓萍、路鹏程、路鹏飞
2018年 12月 10日，路俊红向王国忠借款 200

万元，借款期限1年，王晓萍、路鹏程、路鹏飞、王金
龙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路俊红、王晓萍、
路鹏程、路鹏飞对上述债务承担抵押责任。现借款
已到期，我方要求：1.路俊红立即向我方偿还借款
本息；2.保证人王晓萍、路鹏程、路鹏飞、王金龙对
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抵押人路俊红、王
晓萍、路鹏程、路鹏飞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王国忠

2023年12月6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60号

当事人：陈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1503021979108204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陈娟 电话：15009563966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41-2-103
本局于 2023年 10月 20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

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 0360号）,责令你（单位）于 2023年 10
月30日18时前将位于恒大御景半岛41-2-103改、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
其他设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
建筑物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
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
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2月6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66号

当事人：张振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44010319680306573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振雨 电话：13926002132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6-1-201
本局于2023年10月19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

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6号）,责令你（单位）于2023年10
月29日18时前将位于恒大御景半岛36-1-201改、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
其他设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
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
违法建筑物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
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
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2月6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43号

当事人：杨凤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010319621101004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杨凤英 电话：13909573092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8-1-101
本局于 2023年 10月 11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

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43号）,责令你（单位）于2023年10
月20日18时前将位于恒大御景半岛38-1-101改、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
其他设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
建筑物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
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
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2月6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53号

当事人：张验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212619721005163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验军 电话：18995140909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40-1-302
本局于 2023年 10月 12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

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 0353号）,责令你（单位）于 2023年 10
月23日18时前将位于恒大御景半岛40-1-302改、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
其他设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
建筑物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
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
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2月6日

公告
宁夏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田红宝诉你单位工伤争议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单位无法直接送
达，且拒签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本委银兴劳人仲裁字【2023】第 1528-1号、银兴
劳人仲裁字【2023】第 1528-2号，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30日来本委（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
银河巷 25号）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 30日内向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撤销，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
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2月6日

郗永宏：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永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
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
初 10122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银川永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支
付物业费 4449.26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
费 35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 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277号

王雷：

本院受理原告张永丽与被告王雷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3）
宁 0104民初 152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雷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永丽货款
51612元。案件受理费112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
告王雷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7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888号

李仲彩：

本院受理原告熊英与被告李仲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
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瓷砖款 23450元；2.本案
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303民初2888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3005号

苏天福：

本院受理原告白生仁与被告苏天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立即向
原告支付玉米种子款 46000元，逾期利息 4733元(逾期利息以本金为基数，自 2021年 3月 4日起按照
当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 3.8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至。现暂计至
2023年 10月 21日，利息为 46000元×3.85%÷360天×962天=4733元)，合计 50733元；2.请求判决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300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